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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11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
2021年1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
关于张家港谷渎港项目2021年11月资金计划
审核说明
金谷信托：
张家港世茂新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项目公司）于2021年10月28日提交了2021年11月份《月度资金计划表》，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，审核结果如下：
1、 张家港谷渎港项目2021年11月资金汇总
项目公司2021年10月28日提交的2021年11月资金支出计划，计划资金支出共计10笔，合计 249.65万元。其中：开发费用约 22.71万元、建安费用92.12万元、营建费用134.82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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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张家港谷渎港项目月度资金使用计划（2021年11月份）

	编制：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费用类型
	合同金额
	实际累计已付款
	本月申请金额

	开发费用
	27.44 
	-
	22.71 

	建安费用
	100.6
	 -
	92.12

	管理费用
	 - 
	 -
	 - 

	营建费用
	149.8
	-
	134.82

	税费
	-
	-
	 -

	其他费用
	-
	-
	 -

	总   计：
	249.65 


2、 付款情况审核说明：
（一）建安费用
2021年11月份建安费用计划支付3笔，金额约92.12万元，其中已签订3笔合同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（1） 用款编号1计划支付张家港市奇能电气有限公司“张家港世茂谷渎港项目临电工程”进度款248,0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8月5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57069，合同总金额248,000.00元。截至10月28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工程款待施工结束并验收通过后，乙方开具合法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一次性付清，即24.80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，在邮件批复后进行款项操作。
（2） 用款编号2计划支付江苏省岩土工程公司“张家港世茂谷渎港项目试桩工程”进度款261,0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7月22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54440，合同总金额300,000.00元。截至10月28日，合同工程已完成，未支付合同款项。合同约定配合试桩检测完成，支付至已完合同工程量90%，即26.10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3） 用款编号3计划支付江苏茂晟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“张家港世茂谷渎港项目场地平整及施工围挡工程”进度款412,200.00元。该合同于2021年7月22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54289，合同总金额458,000.00元。截至10月28日，合同工程已完成，未支付合同款项。合同约定单位工程竣工后，维保责任明确并签署指定格式的维保协议书，支付至已完合同工程量90％，即41.22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经审核，我司认为11月份建安费用3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，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，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。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，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、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2） 开发费用
2021年11月份开发费用计划支付6笔，金额约22.71万元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（4） 用款编号4计划支付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建筑工程一切险”进度款24,8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8月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52996，合同总金额24,800.00元。截至10月28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工程款待施工结束并验收通过后，乙方开具合法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一次性付清，即2.48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5） 用款编号5计划支付张家港保税区嘉怡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前期技术服务合同”进度款75,0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8月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52996，合同总金额75,000.00元。截至10月28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要求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立项批复后，乙方向甲方开出合同额全款发票，甲方需在一周内支付服务费，即7.50万元。经审核，项目公司已取得立项批复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，在邮件批复后进行款项操作。
（6） 用款编号6计划支付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顾问咨询服务委托合同”进度款122,0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6月28日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48773，合同总金额174,632.00元。截至10月28日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顾问费用总价的70%，即12.20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7） 用款编号7计划支付张家港市大数据有限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预售签章软件费用”600.00元，根据大数据电子签章办理资料显示，江苏省电子政务数字证书资费：600元（物理固件USB-key：300元，服务费：300元（100元/年，总计三年），目前电子签章已共管。经核查，该笔费用为应大数据中心要求办理，用于预售后网签备案时使用，款项申请符合实际情况。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8） 用款编号8计划支付张家港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“张家港谷渎港土地证不动产登记费”600.00元，经核查，此笔付款为非合同付款，对方单位已提供等额发票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、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（9） 用款编号9计划支付张家港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“张家港谷渎港路灯迁移费用”4,100.00元，根据路灯迁移、拆除受理书显示，路灯迁移拆除工程费为4,066.00元。经核查，该笔费用为《张家港市城市公共照明设施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款项申请符合实际情况。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经审核，我司认为11月份开发费用6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，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，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。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，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、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。

（3） 营建费用
2021年11月份营建费用计划支付1笔，金额约134.82万元，其中已签订1笔合同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（10） [bookmark: _GoBack]用款编号10计划支付上海文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“张家港谷渎港项目样板房及其他精装修工程”进度款1,348,200.00元，该合同于2021年8月签订，合同编号4500455902，合同总金额1,498,000.00元。截至10月28日，工程已完成，未支付合同款项，根据合同约定交付支付90%，即134.82万元。经审核，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，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，我司会对付款申请、发票、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，在邮件批复后进行款项操作。
三、结论：
本次张家港世茂新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11月资金计划，10笔款项申请符合项目实际情况，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，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。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11月份资金计划，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。待实际支付时，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、合规性一一核实，据实支付，请审批。
      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张家港谷渎港项目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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